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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6_81_E7_86_9F_E4_c36_170097.htm 案情：某日，刘某在与

李某吃饭时，无故向其索要两条烟抽，李某没有答应，刘某

极为恼怒。次日清晨，刘某伙同朱某等四人窜至刘某村里，

翻墙入院，将李某挟至一水库边上，强迫其脱掉外衣，并将

其推进冰冷的水中浸泡。刘某等人索要现金2000元，否则就

要挑断其脚筋。李某无奈，答应给其现金2000元。之后，刘

某等人又挟持李某到附近乡镇筹款，并无故殴打李某，直至

得到李某借得的现金1500元。 分歧：对本案刘某等四人的行

为如何定性，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等四

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刘某等人为了敲诈钱财，以“挑

断其脚筋”相威胁，使李某在心理上产生恐惧，精神上受到

强制，李某不得已将借得的1500元钱交付给刘某等人，其行

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基本特征。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等四

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应择一重罪处罚。

刘某等人采用非法手段，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

符合非法拘禁罪的行为特征。同时，刘某等四人光天化日之

下翻墙入内，强行挟制、威胁、折磨他人，将其浸泡在水中

，手段十分恶劣，殴打被害人并强行索要2000元钱，严重破

坏了社会秩序，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刘某等

人在主观上不仅仅是为了限制李某的人身自由，其最终目的

是为了向李某索取财物，非法拘禁李某只是手段行为，向李

某索要财物才是目的行为。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当手段

行为与目的行为存在牵连关系时，一般从一重罪处罚。由于



寻衅滋事罪法定最高刑期是五年，而非法拘禁罪（无加重情

节）的法定最高刑期是三年，故本案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等四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评析：笔

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刘某等人的行为不构

成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

害人以暴力或其他损害相威胁，迫使其交付数额较大的公私

财物或提供财产利益的行为。表现为行为人通过对被害人及

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迫使被害人限期交出财物。这里的威

胁相对暴力来说，其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精神上的危险

相对较轻，不具有直接暴力性。敲诈勒索罪中实施威胁和威

胁实现之间有时间的间隔，获得的非法利益不具有当场性。

在行为人实施了暴力的情况下，如果足以抑制对方的反抗，

则应认定为抢劫；否则，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本案中，从

当时的环境来看，刘某等四人和受害人李某是四对一的人员

力量对比。刘某等四人强迫李某脱衣并推进深秋冷水浸泡、

挑断其脚筋的言语和殴打等行为都使受害人感受到生命的实

际威胁，这种威胁是现实的，没有延缓的余地，且刘某等人

的行为足以抑制受害人的反抗。因此，刘某等人的行为属于

当场实施暴力，不符合敲诈勒勒索罪的犯罪构成。 第二，刘

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是指出于不

正当目的肆意挑衅，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进行扰乱破坏、

情节恶劣的行为。其与抢劫罪易混淆之处在于如何理解“强

拿硬要或任意占用公私财物”这种情形。行为人以这种形式

实施寻衅滋事罪的危害行为时，其行为对象亦针对一定的公

私财物，且伴以一定的强行性的举动，从表面上易使人感觉

与抢劫罪的客观方面差别不大，但从实质上看其区别还是明



显的，理由有二：其一，抢劫罪是复行为犯，即包含侵犯人

身行为和得财行为，前者由后者决定并为后者的实现服务。

换而言之，即行为人通过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侵犯人身的

行为作用于他人人身以达到夺取财物之目的，且其犯罪对象

既包括人，也包括物；而行为人以“强拿硬要或任意占用公

私财物”的方式实施寻衅滋事罪，只实施了夺取一定财物的

行为，而不存在侵犯人身的行为，即使行为有一定的强行性

，但尚未达到抢劫罪中手段行为的强度，且其行为对象只针

对物。其二，行为人实施抢劫行为时，其目的在于非法强行

占有一定的财物；而寻衅滋事罪是一种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

，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惹是生非，滋生事端来开心取乐，意即

寻求一种精神刺激。 综观本案，首先，刘某等人的行为同时

侵犯了李某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刘某等人实施的挟持、殴打

、威胁等一系列行为都具有特定的对象和目的，不是无端对

抗社会、扰乱社会秩序、更不是“无赖”的、寻求精神刺激

的行为，其主观方面是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其次，刘某

等人获取财物的客观方面是以“暴力”相威胁。笔者认为，

对刘某等人实施的威胁要结合案发时特定的时空和语境来综

合地加以分析，而不能片面地作出判断。刘某等人对被害人

殴打威胁、强迫其脱衣并将其推进深秋冷水浸泡等行为都使

受害人感受到生命的实际威胁，这种以暴力手段取得财物的

行为符合抢劫的特征。最后，李某在被挟持之下借钱交给刘

某，符合“当场”交出财物。这里对于“当场”的理解不能

过于狭窄，以暴力、胁迫等方法相威胁与取得财物之间虽然

持续一定时间，也不属于同一场所，但从整体上看行为并非

间断的，也应认定为当场取得财物。在本案中，刘某等人挟



持李某的时间较长，场所也发生转换，但刘某等人对李某的

人身强制一直处于持续状态，也就是说刘某自始至终都在以

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控制着李某，李某虽然能去借钱，能与

其他人接触，但李某仍被刘某等人跟随，使其不能反抗，其

如不交付财物，则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在当时情形下，根

本没有回旋的余地，也无报案求助的可能。由于刘某等人的

持续暴力和暴力相威胁，所以，只要李某是在刘某等人的人

身控制之下，不论什么时间交出钱财，都应当认定刘某等人

取得财物具有当场性和即时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某

等四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以挑断其脚筋相威

胁，对被害人施以暴力，强行夺取财物，其行为符合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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